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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31       证券简称：广电网络      编号：临 2016-069号 
 

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 年 10 月 26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

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

进行修订。主要修订条款和内容如下： 

原《公司章程》 修订的《公司章程》 

第二条 公司经西安市人民政府体制改革委员

会市体改字(92)028号文件批准，以社会募集方式

设立；在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取得营

业执照，营业执照号 610100100043567。 

第二条 公司经西安市人民政府体制改革委员

会市体改字(92)028号文件批准，以社会募集方式

设立；在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取得营

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131220601086E。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63,438,537

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04,967,689

元。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

指公司的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

指公司的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总经理助理、董

事会秘书。 

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

围是：许可经营项目：广播电视节目（影视剧、片）

策划、拍摄、制作、发行（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6

年 4 月 1 日），第一类基础电信业务中的因特网数

据传送业务、IP 电话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

中的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呼叫中心业务、信息服

务业务，广播电视节目收转、传送，境内卫星电视

接收设施的安装施工、配套供应、售后服务维修，

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经营项目：广播电视

信息网络的建设、开发、经营管理和维护，广播电

视网络信息服务、咨询，有线广播电视分配网的设

计与施工，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工程、网络工程、

安防工程、楼宇智能化工程、通信工程的设计、集

成实施、运行维护等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计算机

软件开发及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家用电器、

电子产品、通讯设备、建筑材料、百货的销售，设

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房地产开

发，承办体育比赛、承办文艺演出及会展（上述经

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凭许可证明文件或批

准证书在有效期内经营，未经许可不得经营）。 

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

围是：许可经营项目：广播电视节目（影视剧、片）

策划、拍摄、制作、发行，第一类基础电信业务中

的因特网数据传送业务、IP 电话业务，第二类增

值电信业务中的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呼叫中心业

务、信息服务业务，广播电视节目收转、传送，境

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的安装施工、配套供应、售后

服务维修，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经营项目：

广播电视信息网络的建设、开发、经营管理和维护，

广播电视网络信息服务、咨询，有线广播电视分配

网的设计与施工，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工程、网络

工程、安防工程、楼宇智能化工程、通信工程的设

计、集成实施、运行维护等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计算机软件开发及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家用

电器、电子产品、通讯设备、建筑材料、百货的销

售，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房

地产开发，承办体育比赛、承办文艺演出及会展。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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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563,438,537 股，

所有股份均为普通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604,967,689 股，

所有股份均为普通股。 

第一百七十条  公司指定《上海证券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为

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第一百七十条  公司指定《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

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第一百七十二条 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

签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

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

人，并于 30 日内在《上海证券报》上公告。债权

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

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第一百七十二条  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

签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

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

人，并于 30 日内在指定媒体上公告。债权人自接

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

之日起 45 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相应的担保。 

第一百七十四条  公司分立，其财产作相应的

分割。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

人，并于 30日内在《上海证券报》上公告。 

第一百七十四条  公司分立，其财产作相应的

分割。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

人，并于 30日内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第一百七十六条  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

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

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

于 30 日内在《上海证券报》上公告。债权人自接

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

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相应的担保。 

第一百七十六条  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

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

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

于 30 日内在指定媒体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

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

担保。 

第一百八十二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60 日内在《上海证券报》

上公告。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组

申报其债权。 

第一百八十二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60日内在指定媒体上公

告。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

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组申

报其债权。 

该议案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10月 27日 


